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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诉陈晓返还千万“封口费”
国美代理人开庭时称陈晓发表不利于公司的言论属“不诚实、信口雌黄”，陈晓律师称系“人身攻击”

■ 事件回放

陈晓曾称报道非原意

平房起火 居民抱出4岁女童
交道口北头条一院内起火，无人员伤亡

张伟平
因担保
或被强执

为一公司提供
反担保被判连带清
偿81万元，原告申
请强执

昨日，起火院内居民在观看被烧毁的房屋。 本报记者 周岗峰 摄

本报讯 （记者朱燕）国
美电器认为前董事会主席陈
晓离职后向媒体散布关于国
美经营状况的不实言论，以
陈晓违反了双方的保密协议
为由，起诉到法院，要求返还
国美支付的一千万元“封口
费”。昨日，双方在北京市第
二中级法院对簿公堂。

1000万元是否为
“封口费”

去年 3 月，陈晓辞去国
美董事会主席职务。去年 5
月 10 日，国内一家财经媒体
发表题为《国美事件再露
面 陈晓大曝国美财务漏
洞》的文章，文章称，陈晓曝
出国美存在“高额费用导致

供应商不堪重负”、“经营模
式将难以为继”等问题，并称

“国美股价已到顶”。
开庭时，国美电器执行

董事邹晓春作为国美代理人
出庭，陈晓未亲自应诉，由代
理律师出庭。

昨天庭审质证时，国美
提交了和陈晓签订的协议
书，协议要求陈晓承诺不会
以任何方式向任何人发表或
公开其他国美电器股东董事
及高管没有公开的资料，包
括公司运营策略等内容，不
发表任何不利于其他董事和
公司高管以及公司的不利言
论等。为此，国美向陈晓支
付1000万元（税后）。

国美代理人、公司执行
董 事 邹 晓 春 解 释 说 ，“ 这

1000 万元也就是我们通常
说的‘封口费’，国美已经分
两次向陈晓付清。”

陈晓的律师质证时称，
这 1000 万元在协议的说明
中，被称为“高管经济补偿
金”，难以证明这笔款项就是
协议中的“封口费”。

相关证据需要补充

庭审中，国美还出具三
份媒体报道，证明协议签订
之后，陈晓向媒体发表了不
实或误导的言论，对国美造
成名誉和经济损失。

但陈晓的律师认为，报
道只能证明文章确实发表
过，不能证明陈晓曾接受过
记者的采访，也不能证明陈

晓曾说过报道中的内容。
“新闻报道与陈晓是否发表
过相关言论没有直接联系，
因此不能作为陈晓违反协
议的证据。”

国美认为，根据陈晓在
媒体发表文章后的公开解释
可见，陈晓在与记者的私聊
中，曾透露过与国美协议约
定的内容。

庭审中，双方代理人火
药味十足，邹晓春称陈晓是

“ 不 诚 实 的 人 ”，“ 颠 倒 黑
白”、“信口雌黄”。但被告
代理律师反驳，“原告不应
该以‘人身攻击’的方式诱
导法庭审判。”

昨日，庭审进行到 12 时
许，因需要补充相关证据，法
院将择日再次开庭审理。

去年5月10日，国内一
家财经媒体发表题为《国美
事件再露面 陈晓大曝国
美财务漏洞》的文章。

随后，国美发布公告，
称陈晓于 2011 年 3 月 10 日
已辞去国美董事会主席和
执行董事的职务，之后已不
在国美任职，因此陈晓离职
后的任何陈述和行为均不
代表国美的立场。国美表
示，公司不会容忍陈晓在文
章中所显示的行为以及任
何其他不真实或误导的新
闻报道，未来将采取适当措

施保护本公司的权益。
而陈晓也立即澄清，

称“这是从一场无议题的
私人闲聊中片面抽取内容
所发表的文章，既非我原
意，更不代表我的观点和
言论。”

之后，国美正式将陈晓
告上法院，认为不论陈晓发
表言论的场合，均已违反离
职时与国美签订的《协议》
约定，陈晓在明知对方记者
身份的情况下仍然发布对
国美的不实言论，严重违反
了《协议》约定。

本报讯 （记者展明辉
实习生陈莹磊）昨日上午9时
许，东城区交道口北头条一
院内发生火灾，4 间平房被
烧，其中3间房顶出现坍塌。
危急时刻，一名受害的住户
顾不上抢救个人财物，冲入
火场将隔壁邻居家的4岁女
童救出。对此，消防部门予
以证实，事故无人员伤亡。

4岁女童独自在家

昨日中午，交道口北头

条西往东方向约百米的路
面上布满水迹，其中一些地
方还结起了冰珠。水迹尽
头的大院内，东侧的 4 间房
屋已被大火烧毁，附近的变
压器等设施也已烧焦。南
侧几间房屋被烟熏黑，旁边
散落着大量碎玻璃。

进入现场，起火平房内
一片狼藉，有三间房子的屋
顶都塌了下来，地上横七竖
八地堆着十多根梁柱，都已
被火烤得炭黑。各家屋里，
电视、空调等家电都已烧

毁，仅少数几个柜子中还有
几件完好的衣物。

据住户张先生称，昨日
上午 9 时许，火情最先出现
在北侧的平房，随即迅速向
外蔓延。当时，该屋子里有
一名 4 岁的女童独自在家，
其隔壁邻居赵先生发现事
故后，毫不犹豫就冲了过
去，将孩子抱了出来。

随 后 ，不 少 周 边 的 居
民都积极帮助灭火。住户
周先生称，为了减小火势，
自己扛来了 3 个灭火器和

8 桶水。而另一名附近住
户取来洗车的管子，一直
向失火房屋喷水，阻止火
势蔓延。

大型消防车无法进入

据 救 援 人 员 称 ，事 发
后，北新桥和地坛中队出动
六部车辆，赶往现场扑救。
由于巷子道路狭窄，大型消
防车无法进入，消防人员快
速铺好 150 米水带，进行救
援。经过一小时的战斗，火

情得到控制，无人员伤亡。
昨日下午，赵先生证实

称，自己确实是将女童先救
了出来。“我也有孩子，救孩
子是应该的，遇到这种事大
家都不想，希望事情可以快
点解决好。”赵先生说。

就安置问题，起火平房
的房东与受害住户正在进
行协商。他们表示，住户先
在附近宾馆住下，等被毁的
房子重建后再搬回来。待
火灾原因查明后，由肇事方
赔偿各方损失。

本报讯 （记者陈博）
投资数亿元拍摄的《金陵
十三钗》正在热映，制片人
张伟平陷入一起担保官司，
近日，顺义法院缺席审理判
他败诉，和另两家被告公司
连带赔偿一家公司 81 万余
元。因 3 被告拒不履行清
偿责任，法院已受理原告
的强制执行申请。

官司的原告是中航鑫
港担保有限公司，被告为
北京市新画面航空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瑞纳投资有
限公司和张伟平个人。

鑫港公司称，公司曾
为 新 画 面 公 司 提 供 担
保 。 新 画 面 公 司 最 大 股
东 张 伟 平 和瑞纳公司出
具反担保函，承诺一旦新
画面公司发生违约，将与
新 画 面 公 司 承 担 连 带 责
任。但鑫港公司因担保支
付了 100 余万元后，张伟
平 等 被 告 一 直 未 履 行 赔
偿责任。

鑫港公司要求张伟平
等 3被告，赔偿除之前的 25
万元保证金外的 81 万余元
及利息。

顺义法院受理此案后，
向 3 被告公告送达起诉书，
3 被告未参加庭审，也未答
辩，法院缺席审理，并判决
3 被告连带赔偿 81 万元及
利息。

该判决生效后，3 被告
仍未履行清偿责任，鑫港
公 司 向 法 院 申 请 强 制 执
行。目前，顺义法院已受
理这一申请。


